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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年度運作情形 

  

  113年會議議案內容 

開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證劵交易法 

第 14條之 5

所列事項 

審計委員會決議

結果及公司對審

計委員會意見之

處理 

113/02/27 

第 4屆第 12次 

一、造具本公司 112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案。 

二、造具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稿案。 

三、委任簽證會計師及其報酬案。 

V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並提報

董事會，經全體

出席董事無異議

通過。 

113/04/12 

第 4屆第 13次 

一、112年度盈餘分派案。 

二、修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V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並提報

董事會，經全體

出席董事無異議

通過。 

113/05/09 

第 4屆第 14次 

1. 審核本公司 113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

案。 

V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並提報

董事會，經全體

出席董事無異議

通過。 

113/08/08 

第 4屆第 15次 

一、 審核本公司透過增資 100%全資子公司雲

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間接入資嘉新琉

球 COLLECTIVE 株式會社總金額不超過

30億日圓案。 

二、 審核本公司 113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表

案。 

V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並提報

董事會，經全體

出席董事無異議

通過。 



113/11/07 

第 4屆第 16次 

一、 審核本公司 113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表

案。 

二、 擬續為日本二 家 子公 司嘉 新琉 球

COLLECTIVE 株式会社及嘉新琉球開發

合同會社與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東京分行

往來融資額度，提供背書保證案。 

三、 擬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

公司簽訂「基隆港西 33 號碼頭後線土地

暨水泥儲槽相關設施租賃經營契約」案。 

V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並提報

董事會，經全體

出席董事無異議

通過。 

113/12/11 

第 4屆第 17次 

一、 擬與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續訂

基隆儲運中心委託管理合約及台中港水

泥倉儲服務合約案。 

二、 擬與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續訂

委託經營業務合約案。 

三、 擬與子公司嘉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續訂

台北港第一散雜貨中心114年度設備使用

費協議案。 

四、 擬與子公司嘉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續訂

儲轉業務委託合約案。 

五、 調整本公司組織架構及廢除子公司監督

與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案案。 

六、 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案。 

七、 造具本公司 114年度稽核計劃案。 

八、 修訂本公司「職務授權管理辦法」之核決

權限表案。 

九、 擬續為日本二家子公司與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東京分行往來融資額度，及與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敦北分行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額度，提供背書保證案。 

十、 編製本公司 114年度預算案。 

V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並提報

董事會，經全體

出席董事無異議

通過。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一、獨立董事與稽核主管溝通方式: 

稽核室每月編製稽核報告與追蹤報告呈送各獨立董事批示審閱通過。獨立董事查閱稽

核報告後若有疑問或指示，亦隨時視需要直接相互聯繫與溝通，維持良好互動關係。 



 
113 年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摘要如下 :  

會議日期 溝通重點 討論結果 

113/01/09 
(董事會) 

112 年 10 月稽核業務執行報告
與溝通。 

知悉並同意。 

113/02/23 
(單獨座談會議) 

稽核主管與獨立董事進行問題

討論與溝通。 
內部稽核依獨立董事建議事項

辦理。 

113/02/27 
(董事會/審委會) 

1. 112 年 11-12 月稽核業務執行
報告與溝通。 

2. 出具 112年內部控制聲明書。 

1. 知悉並同意。 
2. 出席委員同意通過，提送董
事會決議。 

113/04/12 
(董事會/審委會) 

1. 113年 1月稽核業務執行報告
與溝通。 

2. 修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
規程」案。 

1. 知悉並同意。 
2. 出席委員同意通過，提送董
事會決議。 

113/05/09 
(董事會) 

113年 2月稽核業務執行報告與
溝通。 

知悉並同意。 

113/08/08 
(董事會) 

113 年 3-5 月稽核業務執行報告
與溝通。 

知悉並同意。 

113/11/07 
(董事會) 

113 年 6-8 月稽核業務執行報告
與溝通。 

知悉並同意。 

113/12/11 
(審委會) 

1. 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
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案。 

2. 造具 114年度稽核計畫。 
3. 修訂本公司「職務授權管理辦
法」中核決權限表之部分內容

案。 

1. 知悉並同意。 
2. 出席委員同意通過，提送董
事會決議。 

113/12/12 
(董事會) 

1. 113年 9月稽核業務執行報告
與溝通。 

2. 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
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案。 

3. 造具 114年度稽核計畫。 
4. 修訂本公司「職務授權管理辦
法」中核決權限表之部分內容

案。 

知悉並同意。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 3位獨立董事於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中多有建言，但無反對或保留

意見。 

 
二、獨立董事與會計師溝通方式 :  
獨立董事與會計師至少每年 3-4 次會議，會計師就本公司財務狀況、海內外子公
司財務及整體運作情形、當年度關鍵查核事項的討論及內控查核情形向獨立董事
報告，並針對有無重大調整分錄或法令修訂有無影響帳列情形充分溝通。本公司
獨立董事與簽証會計師溝通狀況良好。  

 
 



113 年獨立董事與會計師溝通情形摘要如下 :  

會議日期 溝通重點 討論結果 

113/02/23 
(單獨座談會議) 

1. 獨立董事與會計師座談了解會計師與公司管

理階層及各受查單位之溝通情形。 

2. 會計師針對查核所見提供流程優化之建議進

行溝通與討論。 

溝通良好。 

113/02/27 
(董事會/審委會) 

1. 會計師就 112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內容、關鍵

查核事項與出具之查核報告類型進行說明。 

2. 會計師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題進行說明與溝

通。 

出席委員同意通

過，提送董事會

決議 

113/08/08 
(董事會/審委會) 

1. 會計師就 113年第二季核閱合併財務報告內

容進行說明。 

2. 會計師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題進行說明與溝

通。 

出席委員同意通

過，提送董事會

決議。 

113/12/12 
(董事會) 

1. 會計師對於公司 113年年度財務報告中可能

的「關鍵查核事項」進行評估與說明。 

2. 會計師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題進行說明與溝

通。 

知悉並同意。 

 


